
最有利標採購案之
稽核技巧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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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令

1.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3條：
「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所稱專業服務，
指提供專門知識或技藝之服務；包括法律、會計、
財務、地政、醫療、保健、防疫或病蟲害防治、
文化藝術、研究發展及其他與提供專門知識或技
藝有關之服務」

2.採購法施行細則第23條之1第1項：「機關依本法
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辦理限制性招標，應由需
求、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，就個案敘明符合各款
之情形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其得
以比價方式辦理者，優先以比價方式辦理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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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一 **



實例

1.機關簽，僅說明「本案擬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
1項第9款委託專業服務規定，採限制性招標，公
開評選方式辦理…」，公文中並未針對本案特性
說明符合該款之情形，未符上開規定，請檢討。

2.機關簽內說明：「擬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
第9款規定，採限制性招標公開評選後議價辦
理…」，並未見於招標前敘明採購標的究係符合
本法第22 條第1項第9款之何項服務（專業服務、
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），所述理由尚未完整，與
採購法施行細則第23條之1第1項規定未合，且有
照錄法條之虞，請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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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一

相關法令
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3條第2項：「前項第
一款之評選項目、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有前例或
條件簡單者，得由機關自行訂定或審定，免於招
標前成立本委員會為之。但本委員會仍應於開標
前成立」

實例

開標時間為104年1月20日上午10時，惟查所附稽
核文件，機關於1月20日下午3時始簽辦成立評選
委員會，顯見本案未於開標前成立評選委員會與
前開組織準則規定不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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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二 *



相關法令
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條第5項：「…擬外
聘之專家、學者，應經其同意後，由機關首長聘
兼之」

實例

1.本案未見徵詢外聘委員同意擔任評選委員之同意
書等書面資料，日後類案請參考本會網站之外聘
委員意願調查表辦理（公開於本會全球資訊網\政
府採購\政府採購法規\招標文件案例項下「機關
辦理最有利標簽辦文件範例」\準用最有利標），
以期程序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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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三 *******

實例

2.本案開標時間為104年2月3日，機關首長或其授
權人員於104年1月26日核定採購評選委員會名單，
惟查機關所送稽核文件未見依序徵詢委員同意擔
任評選委員資料，僅附104年2月9日5位外聘委員
同意擔任評選委員聲明及切結書，無法確認機關
是否符合組織準則第3條第2項於開標前成立評選
委員會，請澄明，並建議日後保留評選委員徵詢
紀錄。

6

案例三



相關法令

1.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7條：「本委員會置
召集人一人，綜理評選事宜；副召集人一人，襄
助召集人處理評選事宜（第1項）。召集人、副
召集人均為委員，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
委員擔任，或由委員互選產生之；召集人由機關
內部人員擔任者，應由一級主管以上人員任之
（第2項）」

2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1條第1項：「本委
員會會議紀錄，應記載下列事項：…十、討論事
項之案由及決議。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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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四 *****

實例

1.機關104年1月14日簽辦採購評選委員簽呈，機關
首長並無指定副召集人，另查機關104年2月13日
召開之採購評選委員會紀錄亦無記載由委員互選
產生副召集人之紀錄，與上開規定未盡相符，請
檢討。

2.機關103年5月14日遴選採購評選委員簽呈已指定
召集人為唐○○委員，副召集人由委員互選產生，
另於103年7月24日重新簽辦成立採購評選委員會，
召集人為陳○○委員，副召集人亦由委員互選產
生，惟查103年5月26日評審規定審查會議紀錄、
103年6月6日第2次評選規定審查會議紀錄及103
年8月20日評選會議紀錄，均無推選副召集人之
相關記載…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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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四



實例

3.機關於簽核之評選委員會委員部分，首長批示
「委員授權（工務）局長核辦」，爰局長授權由
陳技正主持，因「技正」一職不屬一級主
管， ……。

4.工作小組之4名成員中，「黃○ 」及「洪○ 」2
人亦擔任本案之評選委員，「黃○ 」並為副召集
人， ……。

(ps:0950006003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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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四

相關法令

1.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：「採購評選委
員會委員名單於評選前應予保密。但經委員會全
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者，不在
此限（第1項）。本委員會委員名單，於評選出
優勝廠商或最有利標後，應予解密；其經評選而
無法評選出優勝廠商或最有利標致廢標者，亦同
（第2項）。」

2.工程會97年8月5日工程企字第09700319460函頒
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措施一覽表，其中
第4項開會通知單註明密件，並分繕發文及記載
保密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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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五 *****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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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例

1.機關簽陳成立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，簽辦公文
未註明為密件，與前揭規定不符，請檢討。

2.依機關所附稽核文件，並無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
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之相關資料，惟採購評選會
議開會通知單卻載明主持人（評選委員會召集人）
之姓名，與前述規定未符，請檢討改進。

3.機關採購評選會議開會通知單，未註明密件且未
記載保密事項，與上開規定未符，請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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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五



相關法令
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第3款及第4款：
「機關成立之工作小組應依據評選項目或本委員
會指定之項目，就受評廠商資料擬具初審意見，
載明下列事項，連同廠商資料送本委員會供評選
參考：三、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
符合招標文件規定。四、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
之差異性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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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六 ***

實例

1.工作小組之初審意見二：「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
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」欄位，未見
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見，……。

2.初審意見部分評選項目未載明受評廠商於所報內
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，……。

3.僅於工作小組會議紀錄載明「參加投標者，計有
○○事務所等4家，經資格審查結果，皆符合規
定…」，工作小組之初評彙整報告未見「受評廠
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
定」，與上開規定未符，且彙整報告僅說明出處，
所載內容大都為服務建議書之頁數，未依審議規
則第3條第4款載明各評選項目差異，…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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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六



相關法令

審議規則第6條第2項規定：「不同委員之評選結
果有明顯差異時，召集人應提交本委員會議決或
依本委員會決議辦理複評。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
異時，由本委員會決議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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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七 *

實例

1.本案評選委員評選總表內評選委員2對於○○聯
合會計師事務所之序位為4，明顯與其他委員序
位所評序位1或2有明顯差異，惟查評選會議紀錄
僅敘明各廠商之序位結果，未依前開規定程序辦
理，請檢討。

2.查3號委員對於A廠商之評比為88分序位第1，其
餘5位委員均評為序位第4，且其中7號委員評分
僅70分，與3號委員評分差距18分之多，惟未見
機關依前揭規定處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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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七



相關法令

1.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19條規定：「評選委員會評
選最有利標，應依招標文件載明之評選項目、子
項及其配分或權重辦理，不得變更」

2.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之1第1項：「委員
辦理評選，應於機關備具之評分（比）表逐項載
明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，並簽名或蓋章。」

發生態樣

最有利標錯誤行為態樣八（十一）：「委員辦理
評選，未於機關備具之評分（比）表逐項載明各
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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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八 *

函釋

工程會94年10月18日工程企字第09400380130號
函說明二︰「…採購評選委員會依招標文件規定
評選出優勝廠商，即代表該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已
被接受，不應再強制要求廠商修正。該廠商拒絕
修正時，機關如不接受該廠商之標，並無適法依
據。機關如欲洽廠商修正，應於評選出優勝廠商
前，利用本法第56條、第57條規定之協商程
序。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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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九 **



實例

本案未採行協商措施，惟評選委員會第2次會議
（評選會議）紀錄拾参、評選結果、四、決議、
（二）載明「廠商應依據評選委員提出意見及廠
商承諾事項，修改服務建議書為執行計畫書，併
為契約附件」，前開會議紀錄內容顯有未妥，請
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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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九

相關法令
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之1第2項第3款：
「機關於委員評選後，應彙整製作總表，載明下
列事項，由參與評選全體委員簽名或蓋章。其內
容有修正者，應經修正人員簽名或蓋章：三、本
委員會全部委員姓名、職業、評選優勝廠商或評
定最有利標會議之出席委員姓名」。

實例

本案評選總表未填寫完整全部委員職業，與上開
規定有間，請檢討改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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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十 **



相關法令

1.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8條第2
款：「機關與評選優勝廠商之議價及決標，應依
下列方式之一辦理，並載明於招標文件：二、優
勝廠商在二家以上者，依優勝序位，自最優勝者
起，依序以議價方式辦理。但有二家以上廠商為
同一優勝序位者，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」。

2.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14條

3.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15條之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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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十一 *

最有利標錯誤行為態樣三（二）：「對於同分、
同商數、同名次之處理違反規定，例如：依機關
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辦理者，其處
理方式未依該辦法第8條第2款，卻依最有利標評
選辦法第14條、第15條之1規定辦理」

實例

補充投標須知規定「優勝廠商有2家以上序位合
計數相同者，……，以標價低者名次在前，標價
亦相同者抽籤決定之。」

Ps:095003885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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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十一



相關法令

按採購法第46條第1項，底價應依圖說、規範、
契約並考量成本、市場行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料
逐項編列，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採購
法施行細則第53條，機關訂定底價，應提出預估
金額及其分析後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
定。

實例

查卷附本案底價訂定資料，未見考量成本、市場
行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料逐項編列之相關資料，
嗣後機關底價訂定允宜依上開規定辦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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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十二 *

相關法令

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十 (一) ｢未依採購法第61
條及第62條刊登或傳輸決標資訊，或傳輸之資料
錯誤或不完整｣ 。

實例

1.本案內派委員林○○查有出席採購評選委員會議，
惟 決 標 公 告 / 評 選 委 員 / 出 席 會 議 所 載 為
「否」…… 。

2.決標公告「評選委員欄」登載5位評選委員皆出
席採購評選委員會議，惟依評選委員會議紀錄，
實際上張○○委員並未出席 …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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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十三 **



實例

(建議事項)
本案係採準用最有利標方式辦理採購，上開稽核
監督結果缺失如第1項、第4項係未參採本會相關
文件範例所致，為避免類此缺失再度發生，嗣後
辦理採購請注意採用本會相關文件範例（公開於
本會全球資訊網）辦理，以避免違反法令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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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十四 ******


